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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三题：规管财务公司和财务中介公司 

2017 年 12月 6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法例，居者有其屋计划／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统称「居屋」）

和租者置其屋计划（租置）等资助出售房屋单位的业主，必须事先获得房

屋署署长（署长）批准，才可把单位按揭或重新按揭（加按）。据报，近

日马鞍山有一个加按多达 12 次的租置单位，因业主无力偿还财务公司借

贷，被法庭颁令拍卖。此外，警方于二零一五年九月至去年八月展开四轮

打击不良财务中介公司（中介）行动，共拘捕 302 人和捣破 43 间不良中

介。然而，据报中介已采用更隐蔽及迂回手法（例如标榜不成功不收费、

改称中介费为服务费、设立虚假律师楼）诱骗市民向它们借款。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自二零一五年至今，每年房屋署及土地注册处分别记录多少宗，事

先未获署长批准的居屋和租置单位加按个案；当局就当中多少宗个案提出

了检控； 

 

（二）当局有否调查上述遭拍卖的单位的业主，有否事先获得署长批准才

进行各次加按；如有，详情为何；如没有事先批准，相关财务公司有否违

法；当局会否研究如何杜绝财务公司，向未补地价及未取得署长批准加按

的资助出售房屋单位业主借出贷款； 

 

（三）警方有否调查在加强执法后，中介转用较以前更隐蔽及迂回不良手

法运作的情况；如有，详情为何；如否，警方会否尽快进行调查及加强检

控，以免有更多业主受害； 

 

（四）鉴于有不少怀疑被中介骗财市民向本人议员办事处求助，指报警不

获受理，当局有否关注被中介骗财受害人求助无门的情况；及 

 

（五）当局会否订定政策，订明土地注册处接获就未补地价租置、居屋、

绿表置居计划单位的土地注册纪录，登记按揭或押记等产权负担记项的申

请时，必须知会房屋署、香港金融管理局及相关部门，以便核实相关个案



有否取得署长批准，并采取适当跟进行动？ 

 

答复： 

 

主席： 

 

  就谢伟俊议员的提问，我们在谘询了运输及房屋局、保安局和发展局

后，现综合回复如下： 

 

（一）运输及房屋局表示，根据房屋署记录，由二零一五年四月至今，涉

嫌事先未获房屋署署长批准的资助房屋单位的加按个案共 1 438 宗，当中

已提出检控个案为 20宗。另外，发展局表示，根据《土地注册条例》（第

128章），土地注册处无须核实资助房屋按揭是否已获房屋署署长批准，因

此土地注册处并没有相关记录。 

 

（二）运输及房屋局表示，根据《房屋条例》（第 283 章）规定，所有未

补价的资助房屋单位业主，事前须获得房屋署署长批准及按署长以书面特

准的条款，才可将物业按揭或押记，否则此按契或押记均属无效。根据《房

屋条例》第 27A 条，参与者均属违法，最高刑罚为罚款五十万元及监禁一

年。对于个别案件，房屋署不作评论。 

 

  另一方面，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163章），所有持牌放债人均须按

照其牌照上，由牌照法庭所施加的条件经营放债人业务。自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一日起，牌照法庭就所有放债人牌照施加了额外牌照条件，重申上述

《房屋条例》中的规定，要求持牌放债人在订立涉及接受资助单位作为抵

押品的贷款协议之前，必须先向借款人取得房屋署署长批出容许将有关单

位按揭或押记的书面批准，或由香港房屋委员会发出的书面确认，述明解

决有关单位的让与权限制所需的补价已全数缴清。如发现有持牌放债人涉

嫌违反其牌照条件，有关当局会进行调查，并考虑向牌照法庭申请撤销或

暂时吊销该放债人牌照，或在审视有关放债人的续牌申请时，考虑向牌照

法庭提出反对。 

 

（三）保安局表示，警方一直关注因借贷活动而衍生的罪行，尤其是涉及

财务中介公司的不良行为，并会不断留意相关犯案手法之转变，以作出相

应行动。除加强执法及情报搜集工作外，警方会继续透过加强公众宣传和

教育，以及提升人员的相关训练，以协助遏止有关违法行为。 

 

（四）保安局表示，如警方接获涉嫌以不良手法营运放债业务的举报，会



以严谨的态度进行调查，并在具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检控涉嫌违法人士。就

题述个案而言，如当事人怀疑有人诱骗其借款，可向警方举报。警方会根

据个案情况作出调查及跟进。 

 

（五）运输及房屋局表示，按现行房屋署的监管机制，该署在处理资助房

屋单位加按申请、补价申请及业权转让申请的过程中，会检视土地查册纪

录。若查册纪录中显示，某未补价的资助房屋单位有已登记的借贷或抵押

文件记录，而该借贷或抵押文件有可能涉及事前未获得房屋署署长批准的

按揭，房屋署的检控组会根据律政司发出的检控守则考虑是否提出检控。

过去五年（即二零一二／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六／二零一七年度），房屋署

每年平均检视超过 4 100 个土地查册纪录，房屋署认为现行的机制适当。 

 

 

完 


